台北市永豐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產業工會

第二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六月十九日（星期六）下午一點半
地點：台開大樓二十二樓大禮堂
應出席人數：61人   實際出席人數：36人   委託出席人數：14人   (名單如下)

實際出席人數： 36人(楊慶鈴、許惠珍、黃宣銘、熊郁德、鄭晉璿、黃書錦、張俊隆、葉宏銘、蘇辛宜、張玉環、陳淑珠、陳昭君、蘇國政、徐子舜、王彥智、蔡雨龍、張逸璽、李富勝、陳耀宗、黃少龍、王乃妙、徐明珠、許奇逢、洪惠姿、陳順得、呂再興、范育綺、湯智鈞、蕭若婷、施芳珠、李建和、陳妍汝、林盟絜、陳韋宏、邱泰維、邱永翰)

委託出席人數：14人(曾美惠、蔡明興、陳明雪、藍慶陽、張少華、劉少琪、賴世梅、黃淑如、張薰、李學淳、林百堂、上官志新、鍾鶴齡、羅惠芳)

未出席人數：11人(詹世達、李姍昀、蘇峰儀、陳治齊、陳香伶、詹德風、余峻瑋、賴美枝、楊智汎、趙鳳光、連巧婷)
列席人員：陳佳全、吳明哲、何孟如、許鑫堯、李曉明、林裕信

主席：理事長 蔡雨龍                 記錄：蔡昭瑩

1、 報告事項：

1、 理事會報告(詳附件一)

2、 監事會報告(詳附件二)

貳、   討論提案：

第一案：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追認九十八年度歲入歲出決算書
說明：詳附件(三)

決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追認九十九年度收支預算書

說明：詳附件(四)

決議：照案通過。
第三案：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追認九十九年度工作計畫
說明：詳附件(五)

決議：照案通過。

第四案：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 訴訟基金管理暨訴訟費用補助辦法修定審議
說明：詳如附件(六)
決議：照案通過。
第五案：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 有價證券投資辦法修訂審議
說明：詳如附件(七)
決議：照案通過。
第六案：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永豐金證券團體協約草案審議
說明：詳如附件(八)
決議：照案通過。
第七案:

提案人:新竹分公司李富勝
案由:會員滿意度調查

說明:建議工會設計一份會員滿意調查表,並預留建議事項之欄位,給予會員們填寫對工會之建設性提議
決議:會員可在工會網站上的討論區及我有話要說兩個園地中，反映對工會的建議事項，或打電話到工會及寫信給理事長反映，工會會即時處理並追蹤，目前施行狀況尚稱良好，故不需另作問卷調查表。
 
第八案:
提案人:新竹分公司李富勝

案由:不休假獎金事宜

說明:有關不休假獎金已於年初將權限下放至各分公司經理人,是否可以作一次全面性的調查,以瞭解其施行狀況

決議:因分公司經理人及各後勤單位主管，非工會會員，主管無義務將其做法告知工會，已知除極少數單位主管要求員工須全部排休外，其餘主管會視單位人力，逐季檢討，故工會不便做全面性調查。

第九案:
提案人:南投分公司  徐明珠

案由:會員勞工紀念品

說明:會員繳月費已三年多,是否每年編列預算於勞動節時發放每位會員紀念品

決議:因工會預算有限，今年已將各區自強活動費由1000元提高到1200元，故決議未來將每屆編一次預算，授權理事會辦理。

第十案：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工會秘書蔡昭瑩調薪案 

說明：依照本會會務人員任用管理辦法辦理，比照公司調薪幅度加薪2%(600元)，調薪後薪資30,600元 

決議:照案通過。

參、   臨時動議

1、蕭若婷(三民分公司)：工會對於會員生育給予補助，小產者是否也應列入補助範圍?

決議:交由理事會討論辦理。

2、許奇逢(彰化分公司):請各位工會代表多多宣導會員瀏覽工會網站，及正確使用「我有話要說」留言版，彰化分公司在永豐學堂真心話中的留言，感謝大家關心，如今已有妥善處理。另營業廰正改建中，預計7月中旬完工，將舉辦落成雞尾酒會及投資講座，屆時請各位理監事及工會代表蒞臨指導。
4、 散會：十七時

                 理事會報告           (附件一)
工會進入第四個年頭，一切運作平安順利，但偶而還是會有突發事件，今年工會網站有會員舉發了兩件有關經營管理的事件，公司迅速處理，圓滿落幕，調薪事件因資方未事先與工會協商，與工會的預期有很大的落差，所以工會還是發了難，雖然未能改變資方的決定，但該為會員主張權益的時候，工會寧願做一個讓人討厭的布穀鳥，也不會默不作聲。

六月一日立法院通過了工會法，將會與去年通過的勞資爭議法與團體協約法共同頒布實施，由於法令完備，台灣的工運將會逐漸步入正軌，未來一年工會將會是非常忙碌的一年，會要求公司與工會簽訂團體協約，並籌組永豐金控工會，談判層級將更上一層樓，更重要的是要培養工會新血輪，做好勞工教育訓練，工會運作才能生生不息。

工會加入福委會運作以來，旅遊補助問題一直是一個爭議最多的議題，今年又再度修正，各單位只要在福委會所訂的規範下申請，都盡量給予融通，希望每一個員工都可以享受到此項福利，工會目前還在努力爭取，降低持股信託手續費，及訂定年終績效獎金及紅利發放辦法，每一位會員反映的事情，工會都會努力以赴。

最近公司舉辦的一系列「樂活活動」及「好蛙活動」，雖然工會不知道如何使力幫忙推，但對此項活動持以高度肯定，希望各位會員代表努力帶動，願永豐金永遠樂活，員工永遠好蛙!

理事長   蔡雨龍 暨全體理事
中   華   民   國   九十九  年  六  月 十九  日

                  監事審查報告           (附件二)
依據本工會章程第25條之監事會職權，就監察業務提出報告如下：

一、理事會依據第二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決議，已完成工會章程第二次修訂及追認理監事選舉辦法；並由會員代表大會授權理事會完成推薦勞資會議勞工代表及推選福委會委員和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勞工代表。

二、截至99年5月份止，繳費人數為 1,640人，佔全體會員人數之93 %。

    請持續加強宣導會員應依本工會章程第34條之規定繳納會費。

    98年12月底之銀行活存帳戶結餘為366,105元。

    99年1至5月份會員入會費收入為27,000元，經常會費收入為1,152,068元，活存利息收入為111元，定存利息收入為14,178元；99年1至5月份銀行帳本支出為1,030,969元；截至5/31日止，銀行活存帳戶結餘為141,160元，定存4筆各為65萬元及100萬元及100萬元及100萬元。所有支出之各項單據憑證均經所有監事查核完竣，認尚無不符。

三、98年度已完成工會網站第二次改版；訂定理監事選舉辦法；推薦勞資會議勞工代表及推選福委會委員和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勞工代表；爭取98年度不休假獎金補償案；爭取製作新制服；協助工會幹部解決與公司間勞資爭議案及舉辦高屏區會員自強活動。

四、考核本工會會務人員蔡昭瑩小姐，該員對於工作內容有其專業知識，工作精神亦相當敬業，堪稱稱職之專職會務人員。
    敬請  鑒察

       此上

本工會第二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

                                      常務監事  李曉明

                                      監    事  林裕信

                                      監    事  潘重光

中   華   民   國   九十九  年  六  月 十九  日

	永豐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產業工會98年度歲入、歲出決算書(附件三)

	歲入部份

	科            目
	收     入     數

	款
	項
	目
	名      稱
	98 預 算 數
	98 決 算 數
	差異數

	1
	　
	　
	經費總收入
	3,999,022
	4,337,468 
	338,446 

	　
	1
	　
	    會費收入
	2,680,000
	2,756,536 
	76,536 

	　
	　
	1
	        入會費
	30,000
	35,500 
	5,500 

	　
	　
	2
	        經常會費
	2,650,000
	2,721,036 
	71,036 

	　
	2
	　
	    其他收入
	200,000
	70,812 
	(129,188)

	　
	　
	　
	 贊助款、勞教補助
	200,000
	70,812 
	(129,188)

	　
	3
	　
	    利息
	35,000
	32,971 
	(2,029)

	　
	　
	1
	        利息收入
	35,000
	32,971 
	(2,029)

	　
	4
	　
	    累計結餘
	1,084,022
	1,477,149 
	393,127 

	　
	　
	1
	       至97年度結餘
	1,084,022
	1,477,149 
	393,127 

	歲出部分

	款
	項
	目
	名      稱
	98 預 算 數
	98 決 算 數
	差異數

	1
	　
	　
	經費總支出
	3,999,022
	4,337,468 
	(338,446)

	　
	1
	　
	     人事費
	710,400
	507,624 
	202,776 

	　
	　
	1
	         薪資
	585,000
	389,600 
	195,400 

	　
	　
	2
	         獎金
	45,000
	60,000 
	(15,000)


	　
	　
	3
	         保險費
	48,000
	36,208 
	11,792 

	　
	　
	4
	         退休準備金
	32,400
	21,816 
	10,584 

	　
	2
	　
	     辦公費
	181,000
	136,750 
	44,250 

	　
	　
	1
	        文具紙張費
	12,000
	4,316 
	7,684 

	　
	　
	2
	        郵電費
	3,000
	3,051 
	(51)

	　
	　
	3
	        印刷費
	10,000
	11,025 
	(1,025)

	　
	　
	4
	        差旅費
	100,000
	106,652 
	(6,652)

	　
	　
	5
	        電話費
	36,000
	11,706 
	24,294 

	　
	　
	6
	        其他
	20,000
	0 
	20,000 

	　
	3
	　
	     購置費
	110,000
	3,600 
	106,400 

	　
	　
	1
	        辦公設備費
	100,000
	3,600 
	96,400 

	　
	　
	2
	        設備維護費
	10,000
	0 
	10,000 

	　
	4
	　
	     特別費
	60,000
	66,239 
	(6,239)

	　
	　
	1
	        公關費
	60,000
	66,239 
	(6,239)

	　
	5
	　
	    事業費
	1,372,600
	1,065,956 
	306,644 

	　
	　
	1
	        會員代表大會
	200,000
	152,330 
	47,670 

	　
	　
	2
	        理監事會議費
	50,000
	50,440 
	(440)

	　
	　
	3
	        組訓教育費
	150,000
	173,010 
	(23,010)

	　
	　
	4
	        辦大型活動費
	300,000
	180,000 
	120,000 

	　
	　
	5
	        婚喪慰問金
	200,000
	160,438 
	39,562 

	　
	　
	6
	        會訊印刷費
	17,400
	13,475 
	3,925 

	　
	　
	7
	        全銀聯會費
	115,200
	115,200 
	0 

	　
	　
	8
	        網站維護費
	80,000
	94,725 
	(14,725)

	　
	　
	9
	        動員活動費
	200,000
	68,000 
	132,000 

	　
	　
	10
	        雜費
	60,000
	58,338 
	1,662 

	　
	6
	　
	    基金-訴訟費用
	140,000
	348,035 
	(208,035)

	　
	　
	1
	        提撥訴訟基金
	105,000
	315,064 
	(210,064)

	　
	　
	2
	                利息收入
	35,000
	32,971 
	2,029 

	　
	7
	　
	    長期投資
	216,800
	298,123 
	(81,323)

	　
	　
	1
	        長期投資
	216,800
	298,123 
	(81,323)

	　
	8
	　
	    預備金
	1,208,222
	1,911,141 
	(702,919)

	　
	　
	1
	        預備金
	1,208,222
	1,911,141 
	(702,919)


	  永豐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產業工會九十九年度歲入、歲出預算書  (附件四)      

	歲入部份                                                    

	科            目
	收     入     數


	款
	項
	目
	名      稱
	預  算  數
	備                   註

	1
	　
	　
	經費總收入
	4,792,149 
	　

	　
	1
	　
	    會費收入
	2,680,000 
	　

	　
	　
	1
	        入會費
	30,000 
	500元*60人

	　
	　
	2
	        經常會費
	2,650,000 
	　

	　
	2
	　
	    其他收入
	200,000 
	　

	　
	　
	1
	        贊助會員捐款
	200,000 
	　

	　
	3
	　
	    利息
	35,000 
	　

	　
	　
	1
	        利息收入
	35,000 
	　

	　
	4
	　
	    累計結餘
	1,877,149 
	　

	　
	　
	1
	       97年度結餘
	1,477,149 
	　

	　
	　
	2
	       98年度結存
	400,000 
	　

	歲出部分

	款
	項
	目
	名      稱
	預  算  數
	備                   註

	1
	　
	　
	經費總支出
	4,792,149 
	　

	　
	1
	　
	     人事費
	595,200 
	　

	　
	　
	1
	         薪資
	455,000 
	35000*13(含加班費一個月)

	　
	　
	2
	         獎金
	70,000 
	35000*2(三節獎金)

	　
	　
	3
	         保險費
	45,000 
	　

	　
	　
	4
	         退休準備金
	25,200 
	35000*6%*12

	　
	2
	　
	     辦公費
	206,000 
	　

	　
	　
	1
	        文具紙張費
	12,000 
	各類紙張、日用文具

	　
	　
	2
	        郵電費
	3,000 
	公文寄發

	　
	　
	3
	        印刷費
	15,000 
	信封、信紙、名片、會議資料等印製

	　
	　
	4
	        差旅費
	120,000 
	出差旅費及交通費

	　
	　
	5
	        電話費
	36,000 
	辦公室電話費

	　
	　
	6
	        其他
	20,000 
	　

	　
	3
	　
	     購置費
	110,000 
	　

	　
	　
	1
	        辦公設備費
	100,000 
	購置辦公設備及其他設備

	　
	　
	2
	        設備維護費
	10,000 
	設備維護零件更換

	　
	4
	　
	     特別費
	80,000 
	　

	　
	　
	1
	        公關費
	80,000 
	賀儀、奠儀、花籃、花圈、捐贈等

	　
	5
	　
	    事業費
	1,542,600 
	　

	　
	　
	1
	        會員代表大會
	200,000 
	會員代表差旅費、餐費、場地費

	　
	　
	2
	        理監事會議費
	100,000 
	理監事差旅費、及雜項支出

	　
	　
	3
	        組訓教育費
	200,000 
	會員代表差旅費、餐費、場地費、講師費

	　
	　
	4
	        辦大型活動費
	350,000 
	舉辦自強活動

	　
	　
	5
	        婚喪慰問金
	200,000 
	會員慶弔慰祝費

	　
	　
	6
	        會訊印刷費
	17,400 
	2.5*580*12

	　
	　
	7
	        全銀聯會費
	115,200 
	1600人*6元*12月

	　
	　
	8
	        網站維護費
	100,000 
	網站功能及網頁更新、網站託管

	　
	　
	9
	        動員活動費
	200,000 
	　

	　
	　
	10
	        雜費
	60,000 
	　

	　
	6
	　
	    基金-訴訟費用
	265,000 
	　

	　
	　
	1
	        提撥訴訟基金
	230,000 
	98年度結餘400000*50%、入會費

	　
	　
	2
	             利息收入
	35,000 
	　

	　
	7
	　
	    長期投資
	380,000 
	至98年度累計結餘*20%

	　
	　
	1
	        長期投資
	380,000 
	　

	　
	8
	　
	    預備金
	1,613,349 
	　

	　
	　
	1
	        預備金
	1,613,349 
	非前項科目之必要性支出經理事會決議通過動支


	永豐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產業工會98-99年度歲入、歲出預算對照表

	歲入部份

	科            目
	收     入     數

	款
	項
	目
	名      稱
	99 預 算 數
	98 預 算 數
	差異數

	1
	　
	　
	經費總收入
	4,792,149
	3,999,022 
	793,127 

	　
	1
	　
	    會費收入
	2,680,000
	2,680,000 
	0 

	　
	　
	1
	        入會費
	30,000
	30,000 
	0 

	　
	　
	2
	        經常會費
	2,650,000
	2,650,000 
	0 

	　
	2
	　
	    其他收入
	200,000
	200,000 
	0 

	　
	　
	　
	        贊助會員捐款 
	200,000
	200,000 
	0 

	　
	3
	　
	    利息
	35,000
	35,000 
	0 

	　
	　
	1
	        利息收入
	35,000
	35,000 
	0 

	　
	4
	　
	    累計結餘
	1,877,149
	1,084,022 
	793,127 

	　
	　
	1
	       97年度結餘
	1,477,149
	1,084,022 
	393,127 

	　
	　
	2
	       98年度結存
	400,000
	　
	400,000 

	歲出部分

	款
	項
	目
	名      稱
	99 預 算 數
	98 預 算 數
	差異數

	1
	　
	　
	經費總支出
	4,792,149
	3,782,222 
	1,009,927 

	　
	1
	　
	     人事費
	595,200
	710,400 
	(115,200)

	　
	　
	1
	         薪資
	455,000
	585,000 
	(130,000)

	　
	　
	2
	         獎金
	70,000
	45,000 
	25,000 

	　
	　
	3
	         保險費
	45,000
	48,000 
	(3,000)

	　
	　
	4
	         退休準備金
	25,200
	32,400 
	(7,200)

	　
	2
	　
	     辦公費
	206,000
	181,000 
	25,000 

	　
	　
	1
	        文具紙張費
	12,000
	12,000 
	0 

	　
	　
	2
	        郵電費
	3,000
	3,000 
	0 

	　
	　
	3
	        印刷費
	15,000
	10,000 
	5,000 

	　
	　
	4
	        差旅費
	120,000
	100,000 
	20,000 

	　
	　
	5
	        電話費
	36,000
	36,000 
	0 

	　
	　
	6
	        其他
	20,000
	20,000 
	0 

	　
	3
	　
	     購置費
	110,000
	110,000 
	0 

	　
	　
	1
	        辦公設備費
	100,000
	100,000 
	0 

	　
	　
	2
	        設備維護費
	10,000
	10,000 
	0 

	　
	4
	　
	     特別費
	80,000
	60,000 
	20,000 

	　
	　
	1
	        公關費
	80,000
	60,000 
	20,000 

	　
	5
	　
	    事業費
	1,542,600
	1,372,600 
	170,000 

	　
	　
	1
	        會員代表大會
	200,000
	200,000 
	0 

	　
	　
	2
	        理監事會議費
	100,000
	50,000 
	50,000 

	　
	　
	3
	        組訓教育費
	200,000
	150,000 
	50,000 

	　
	　
	4
	        辦大型活動費
	350,000
	300,000 
	50,000 

	　
	　
	5
	        婚喪慰問金
	200,000
	200,000 
	0 

	　
	　
	6
	        會訊印刷費
	17,400
	17,400 
	0 

	　
	　
	7
	        全銀聯會費
	115,200
	115,200 
	0 

	　
	　
	8
	        網站維護費
	100,000
	80,000 
	20,000 

	　
	　
	9
	        動員活動費
	200,000
	200,000 
	0 

	　
	　
	10
	        雜費
	60,000
	60,000 
	0 

	　
	6
	　
	    基金-訴訟費用
	265,000
	140,000 
	125,000 

	　
	　
	1
	        提撥訴訟基金
	230,000
	105,000 
	125,000 

	　
	　
	2
	               利息收入
	35,000
	35,000 
	0 

	　
	7
	　
	    長期投資
	380,000
	216,800 
	163,200 

	　
	　
	1
	        長期投資
	380,000
	216,800 
	163,200 

	　
	8
	　
	    預備金
	1,613,349
	1,208,222
	405,127 

	　
	　
	1
	        預備金
	1,613,349
	1,208,222
	405,127 


	                   99年度工作計劃        (附件五)

	年度重點工作

	達成入會率100%目標

	推動籌組「永豐金控」企業工會

	推動與公司簽訂團體協約

	勞資協商會議制度化，定期召開

	舉辦中區暨嘉南區自強活動

	推動績效獎金明訂於公司章程內

	配合全銀聯參與各項勞動法規立(修)法工作

	舉辦勞工教育及座談

	年度例行工作

	配合會員訴求提勞資會議解決

	配合友會之各項行動方案

	協助福委會舉辦各項競技活動

	協助福委會推動新的旅遊補助辦法

	執行本會會員代表大會以及理監事會議決議，之各項行動方案

	不定期發佈會訊

	網站維護、更新


         臺北市永豐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產業工會   (附件六)
訴訟基金管理暨訴訟費用補助辦法修定草案


原始制定日期：96.08.31


    第一次修定日期：99.06.19
第1條 為避免會員因遭資方不當之解雇或其他不利待遇而有訴訟必要時之訴訟費用負擔，特成立訴訟基金，本基金之設立、管理及動支，均依本辦法行之。

第2條 本基金經費來源以下列各款充之：

一、會員入會費。
二、年度經常會費之10%。

三、上年度結餘款之半數。

四、其他捐款。

第3條 凡本會會員遭資方不當解雇、資遣或其他不利之處分而有訴訟之必要者，得向本會申請補助其訴訟費用。

第4條 單一訴求之個別案件，每一審級補助最高金額為新台幣五萬元，全案補助限額為新台幣二十萬元；基於同一事實案件之補助應共同提出，每一審級補助最高金額為新台幣十五萬元，全案補助限額為新台幣六十萬元。

本會會員或幹部因辦理會務或參加本會主辦之活動而遇有前條情事者，前項補助金額得經理事會以理事過半數以上出席，出席理事三分之二以上決議後酌予提高，惟所增加之補助以一倍為限。

第5條 本基金補助款項限於訴訟費用及律師費用。

前項律師費用以訴訟繫屬法院所在地之律師公會一般行情為準。

第6條 申請補助者應於訴訟案件繫屬於各審級法院前或繫屬後三十日內備妥下列訴訟文件向本會申請：

一  起訴狀或上訴理由狀。

二  繳納訴訟費用及支付律師費用之證明。

如會員或幹部於訴訟中為被告或被上訴人者，應於接獲訴訟書狀後三十日內向本會申請。

前二項之申請，如逾期提出申請者，本會得不予補助。

第7條 訴訟進行中，如非經本會同意而逕為捨棄、認諾、撤回或和解者，於前述行為生效時，已核發之補助費用應自核發之翌日起，加計法定利息返還本會。
第8條 會員或本會幹部如因刑事案件為被告者，亦得依本辦法之規定申請補助；但業經法院判決有罪者，本會得不予補助。

第9條 本會之會員代表或理、監事，因辦理會務、舉辦或參與工會活動、執行理事會或會員代表大會決議事項而遭公司停職或免職處分者，除補助其訴訟費用外，其爭訟期間得向本會申請按月補助其因而減少之薪資。

前項每月補助金額以申請人遭停、免職前六個月之平均薪資為基準計算之，其補助期間以兩年為限，但遇有特殊情事者，得經理事會決議延長之。

第10條 申請案件及補助額度，除第三條所定之補助申請得經常務理事會決議者外，均由理事會決議之。

倘本基金不足支付時，得辦理募款或以一般會務收入支應。
第11條 會員依本辦法獲補助費用者，於爭訟過程中遇主管機關或司法機關有任何處分、裁定或判決者，均應轉知本會，以掌握爭訟程序進展。

第12條 依本辦法第四條至第九條所給予之補助費用，如經爭訟程序終結後得由資方賠償者，該補助之金額應無息返還予本會。

第13條 本基金提撥餘額達新台幣五百萬元以上時，得由理事會視狀況暫停提撥。
第14條 本基金應專款專用並另設帳目管理，除本辦法所訂之補助外不得支應其他支出。
本基金之收支情形應定時公布。
第15條 本辦法經理事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訴訟基金管理暨訴訟費用補助辦法修定草案修訂對照表
	項目
	修訂前
	修訂後
	理由

	第二條


	本基金經費來源以下列各款充之：

一  會員入會費。

二  上年度結餘款之半數。

三  其他捐款。


	本基金經費來源以下列各款充之：

一  會員入會費。

二 年度經常會費之10%。

三  上年度結餘款之半數。

四  其他捐款。
	加速提撥訴訟基金


訴訟基金提撥計算草案

1.修改前: (以98年度提撥金額為例)

A. 98年度會員入會費: 35,500

B.上年度結餘款之半數: 543,127/2=271,564

C.其他捐款: 40,971(利息:32,971+贊助款8,000)

故98年度訴訟基金提撥金額:348,035

2.修改後，計算如下:(以98年度提撥金額為例)

A. 98年度會員入會費: 35,500

B.年度經常會費之10%: 2,721,036*10%=272,104

C.上年度結餘款之半數: 543,127/2=271,564

D.其他捐款: 40,971(利息:32,971+贊助款8,000)

故98年度訴訟基金提撥金額:620,139

      臺北市永豐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產業工會   (附件七)

有價證券投資辦法修定草案

制定日期：96.12.14

第一次修定日期：99.06.19
第1條 取得股東身分參與公司經營，並增加本會閒置資金收益，   特制定本辦法規範投資行為。

第2條 投資標的以永豐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永豐金控）發行並於台灣證券市場交易之股票或公司債為限。

第3條 各年度投資額以本會前一會計年度累計現金餘額之百分之六十為當年度可投資額度上限。

各年度投資時點，依可投資額度平均於每月之第一營業日開盤價買進。

第4條 投資事務由理事長指派專人管理之，管理人員應於每季理監事聯席會議提出書面損益報告。

因本投資而取得永豐金控之股東或債權人身份所得主張權利之行使，應經理事會決議後為之。

遇有發行新股優先認購時，得於當年度可投資額度餘額範圍內參與新股認購。
第5條 依本辦法投資所生之現金孳息除經理事會同意納入次一年度投資額度者外，應作為本會其他收入。

第6條 依本辦法所買入之有價證券，除因遭變更交易方式，或發行公司有申請重整、破產之虞或本會為因應籌措罷工經費之需，得經三分之二以上理事出席，及出席理事四分之三以上同意處分股票取回或取得資金外，其他依本辦法所取得有價證券之處分，應經會員代表大會過半數同意後始得為之。

第7條 其他為執行本投資應遵行事項之處理要點，由理事會訂定之。

第8條 本辦法經會員代表大會同意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臺北市永豐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產業工會

有價證券投資辦法修訂對照表

	項目
	修訂前
	修訂後
	理由

	第三條
	各年度投資額以本會前一會計年度累計現金餘額之百分之二十為當年度可投資額度上限。

各年度投資時點，依可投資額度平均於一月、四月、七月、十月之第一營業日開盤價買進。


	各年度投資額以本會前一會計年度累計現金餘額之百分之六十為當年度可投資額度上限。

各年度投資時點，依可投資額度平均於每月之第一營業日開盤價買進。


	資金更有效運用


有價證券投資辦法
1. 修改前:至98年底累計結餘之20%，計算如下

2,209,255*20%=441,851(99年度可投資金額)

441,851/4(每季)=110,463

2. 若修改成50%:至98年底累計結餘之50%，計算如下

2,209,255*50%=1,104,628(99年度可投資金額)

1,104,628/12(每月)=92,052

3. 若修改成60%:至98年底累計結餘之60%，計算如下

2,209,255*60%=1,325,553(99年度可投資金額)

1325,553/12(每月)=110,463

	有價證券投資辦法(至99年累計結餘$2,209,255)

	
	99年可投資金額
	每季可投資金額
	每月可投資金額

	修改前(20%)
	441,851
	110,463
	36,821

	修改成50%
	1,104,628
	276,157
	92,052

	修改成60%
	1,325,553
	331,388
	110,463


     永豐金證券團體協約草案   (附件八)
  原始制訂日期：99.06.19

立協約人：永豐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甲方）、台北市永豐金證券產業工會（以下簡稱乙方），爲因應金融環境變化，兼顧經營權與工作權之保障，以促進勞資和諧，特訂定本協約以資遵守。
第一條 本協約適用對象在甲方為甲方及代表甲方行使管理權之人、在乙方為乙方及具有乙方會員資格且未遭停權之甲方雇用員工。

第二條 甲方與乙方及乙方會員間之勞動關係、勞動條件，依本協約辦理。本協約未規定者，依相關法令及甲方工作規則或勞動契約辦理，但工作規則或勞動契約牴觸本協約者無效。

第3條 甲方欲雇用非中華民國籍勞工於台灣地區工作者，除不得妨害乙方會員之工作權益外，須事先徵得乙方同意，但如該職務非由該非中華民國籍人士不足充任者，乙方不得拒絕之。

第4條 甲方如有勞動派遣等非典型勞工之雇用，除季節性、臨時性工作外，甲方將業務委外時，須事先徵得乙方同意，業務委外期間甲方不得以精簡人力為理由，資遣擔任與委外業務相關之乙方會員。
第5條 人員輪調應基於公司業務發展需要，非以懲罰為目的，且調動前應先安排新單位所需之業務課程，予以妥善訓練。如係配合公司政策，屬非自願性調動，經一年輔導無法勝任職務，且無適當職務可供安置，應予以資遣，被資遣人員除依法核給資遣費外，並按下表另計優惠補償基數，每一優惠補償基數依資遣當時一個月平均工資標準計算優惠補償費，最高以新台幣參佰伍拾萬元為限。                                                 

	優惠補償基數核算表

	年齡
	年齡基數
	年資基數

	未滿30歲
	5
	服務年資×2

	滿30歲未滿40歲
	10
	服務年資×2

	滿40歲未滿50歲
	14
	服務年資×2

	滿50歲未滿60歲
	18
	服務年資×2

	滿60歲以上
	14
	服務年資×2


附註：

(一)年齡基數：服務未滿五年者不發給年齡基數。

(二)年資基數中之服務年資：未滿半年者以半年計，滿半年者以一年計。 
第6條 甲方外派乙方會員至海外工作，應事先經當事人同意，且其薪資待遇不得低於本國標準。
第7條 甲方外派乙方會員至海外工作，若其任職之公司係由甲方轉投資而非子公司時，應事先經當事人同意，如因而須中斷年資者，甲方應依法結清所有年資。
第8條 甲方確有調動乙方會員工作之必要時，應依下列五款原則辦理：

    一、基於企業經營上所必需。

    二、不得違反勞動契約。

    三、對勞工薪資及其他勞動條件，未作不利之變更。

    四、調動後之工作性質為其體能或技術所能勝任。

    五、調動工作地點過遠，甲方應予必要之協助。

前項調動除自願者外，應在合理通勤範圍內(註：未超過50公里)，乙方會員有特殊因素無法就任時，得向乙方提出申訴，乙方得要求甲方於十五日內協調解決。

第9條 甲方因台灣以外地區業務發生重大損失，致公司年度虧損，欲裁減台灣地區乙方會員時，其資遣費標準每年二基數。
第10條 甲方有改組、轉讓、合併、分割、股份轉換、收購、董監席次變動合計達二分之一或其他變更，致實質經營權易主時，甲方應全數留用乙方會員，工作條件不得為不利之變更。
第11條 若因業務需要，欲變更現狀，新舊雇主應與乙方進行協商，簽定受僱人權益保障協議書，並將其中如年資結算、安置計畫、留用比例與對象、離退方案及其他重大事項，於移轉或合併基準日六十日前，以書面通知乙方全體會員。該受通知之會員，應於受通知日起三十日內，以書面通知新雇主是否留用，屆期未通知者，視為同意留用。同意留用之會員，應先由甲方結算舊制年資，其標準不得低於勞基法之退休金計算標準。本協約應依金融機構合併法第十六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列入合併或讓售契約書。
第12條 合併或轉讓後，爲便於工會處理會務，雇主應續提供適當處所及設備並協助代扣會員應繳款項。
第13條 合併或轉讓後，甲方欲變更乙方會員之工作條件，須事先與乙方協商，非經同意不得變更之。
第14條 合併或轉讓後，甲方因業務緊縮或其他原因，有裁減乙方會員必要時，其裁減對象與資遣條件應事先與乙方協商，非經乙方同意不得任意為之。
第15條 甲乙雙方在本協約上之權利義務，因團體之合併或分立，移轉於因合併或分立而成立之團體。甲乙一方團體解散時，其團體所屬會員之權利義務，不因其團體之解散而變更。
第16條 甲方不得以乙方會員從事工會活動或擔任工會職務為理由，而為拒絕僱用、解僱或其他不利之待遇。
第17條 乙方會員從事工會活動原則上應於工作時間外為之，但符合下列各款之一者，應向甲方申請公假：

      一、代表乙方出席會員代表大會及工會理、監事會。

      二、代表乙方與甲方進行團體交涉、勞資會議及其他協商會議。

      三、代表乙方參加政府機關或上級工會所主辦與勞工事務有關之會議及訓練。

第18條 乙方因辦理會務所需使用之場所、器材設備，得商請甲方無償借與及予以必要之協助，如有毀損，乙方應負賠償責任。
第19條 乙方理事長如因會務需要，得申請全日駐會處理會務，常務理事得以半日辦理會務，其他理、監事每人每月不得超過五十小時。

第20條 乙方有下列各種情形之一者，應於十五日內通知甲方：

      一、加入其他工會團體或自其他工會團體退出。

      二、工會組織或章程之變更。

      三、工會幹部的選任及解任。
第二十一條 甲方及乙方為使勞資關係和諧起見，應設置勞資會議，並依勞資會議實施辦法之規定辦理。

第二十二條 本協約有效期間為三年，期滿前三個月應由雙方會商續約或另訂新約，新約未生效前，原協約繼續有效。
第二十三條 本協約得經雙方同意後以書面修訂之。
第二十四條 本協約經甲乙雙方同意後分別推派代表簽訂，並自報請主管機關認可之翌日生效，其修訂時亦同。
第二十五條 本協約一式三份，除ㄧ份陳報主管機關外，甲乙雙方各執一份為憑。
立約人：

甲方：永豐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乙方：台北市永豐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產業工會
代表人：

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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